
地域

管辖

协议

管辖

1.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

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

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2.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

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

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

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

5.当事人因同居或者在解除婚姻、收养关系后发生财产争议，约定管辖的，可以适用民

事诉讼法协议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

专属

管辖

1.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含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

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

产纠纷确定管辖。

2.因港口作业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3.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

管辖

共同管辖 1.原告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人民法院起诉

2.原告同时向两个以上法院起诉，则由最先立案的法院管辖

3、民事诉讼参加人

常见的必要共同诉讼人

法定情形 共同诉讼人

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人员因公致害 一般 接受派遣单位为被告

原告主张派遣单位承担责任 接受派遣单位与劳务派遣单位

为共同被告

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 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

张权利的

保证人与被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合同约定为一般保证，债权人仅起诉

保证人的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致损

行为人与监护人为共同被告

继承遗产的诉讼，部分继承人起诉 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

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的区别

必要的共同诉讼 普通共同诉讼

（1）共同诉讼人与诉讼

标的关系不同

共同诉讼人与对方发生争议的诉讼标的

是同一的

共同诉讼人是分别与对方发生争议，诉

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

（2）诉讼标的数量不同 只有一个诉讼标的 有两个以上诉讼标的

（3）是否必须合并审理

不同

是不可分之诉 是几个诉讼的合并审理，可以合在一起

审理，也可以分别审理

（4）共同诉讼人之间的

关系不同

诉讼行为或在诉讼中发生的事件对共同

诉讼人而言都具有牵连性

诉讼人之间不具有这种牵连性

（5）裁判的作出不同 法院必须合一裁判 应当分别裁判



4、证据

书证 1.凡是用文字、符号、图画在某一物体上表达人的思想，其内容可以证明待证事实的部分或者全部

的，称为书证。

2. 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

3.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本。

物证 1.凡是用物品的外形、特征、质量等证明待证事实的一部分或全部的，称为物证。

2.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

证人证

言

1.诉讼参加人以外的其他人知道本案的有关情况，应由人民法院传唤，到庭所作的陈述，或者向人

民法院提交的书面陈述，称为证人证言。

2.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5.证明

6、一审普通程序

（1）基本制度参见基础班讲义

（2）需要特别注意的：

无须证明的事

实

（1）当事人在诉讼中自认的事实（自己说不利的、承认不利的、默示视为承认）

（2）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

（3）众所周知的事实 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

除外（4）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5）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

实；

（6）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7）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 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

除外（8）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判决和

裁定

1.公开宣判

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2.审限

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6 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

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 6 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3）诉讼中止和终结

诉讼中止 含义 暂时停止诉讼程序

情形 （1）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

（2）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

（3）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4）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

（5）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等。

（6）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后果 诉讼中止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程序

诉讼终结 情形 （1）原告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

（2）被告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承担义务的人

（3）离婚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死亡

（4）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或解除收养关系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死亡

后果 使诉讼程序继续进行已无必要或不可能继续进行



7、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1）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

（2）发回重审的；

（3）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

（4）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

（5）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6）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

（7）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简易程序审限：

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3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

准，可以延长 1 个月。

8、二审可以不开庭审理情形：

（1）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

（2）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

（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

（4）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要发回重审的。

9、二审特殊情况处理

漏事 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决的，第二审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漏人 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新增请求 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

行起诉。

应当离婚 一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上诉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决离婚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自

愿的原则，与子女抚养、财产问题一并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10、二审审限

判决 立案之日起 3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裁定 立案之日起 30 日内

11、再审的审理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

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

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第三篇 刑事法律制度

专题一、刑法

一、刑事责任年龄

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

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

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 16 周岁的人 应当负刑事责任



犯罪

对依照上述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 18 周岁（＜18）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 16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

育。

X≥75 故意犯罪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过失犯罪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予以缓刑

（2）审判时，已满 75 周岁的人，不适用于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除外

二、累犯、自首、立功

（一）累犯

一般累犯 特别累犯

主观方面 前罪和后罪都必须是故意犯罪 前罪和后罪都必须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后罪发生

时间

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

免后的 5年之内

后罪必须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任何

时间）


